


徽农工组〔2025〕11号


关于下达徽州区2026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振兴补助资金（中央提前下达）项目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、政府，区直有关单位：
根据《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皖财农〔2025〕1280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定，下达徽州区2026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中央提前下达）项目12个1266万元，在徽州区人民政府网进行了公开，现将徽州区2026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中央提前下达）项目予以下达，请实施单位对照项目制定的实施方案，按程序做好项目建设推进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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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徽州区2026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中央提前下达）项目安排表

中共黄山市徽州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2025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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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农业农村厅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财政局
